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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說明會 QA 

面向 問題 回應 

計畫

一 

組織架構圖修改後，專業工作人員須

為正式教師，但因為目前調用困難，

是否可以彈性處理。 

依據 113年 5月 7日發布之「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

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」，明確規範召集人、

副召集人及相關人員聘任、考核及權益等事宜，相

關聘任事宜請依據該辦法辦理。 

計畫

二 

計畫 2-2 與 2-3，是學校自行勾選為

外加主題，還是由縣市政府勾選? 

一、地方政府審查時勾選，如果地方政府勾選外加

主題，該計畫將由本署視計畫品質及預算規模

核定；如果未勾選，則由地方政府在額度內，

核予經費，學校會更早得知審查結果。 

二、爰此，如地方政府可擇切合議題，且有選擇本

署所提供食農或人權場域之計畫，再送本署審

查，並非有該議題即送本署審查。 

如何認定課程是否為外加主題，譬如

兩天一夜，但只有第一天去了人權博

物館，但第二天是其他類型的場域，

這樣就屬於外加主題嗎？ 

依整體計畫內容，只要其中的學習場域，有符合本

次平臺上所提供之人權與食農的場域之一即可，不

用全部學習點皆以人權或食農場域為主；另課程內

容應切合議題，並以該議題為主軸規劃教學活動。 

填報

系統 

計畫 2-1「學校實施戶外教育」可否

讓學校自行至填報系統，上傳申請計

畫資料檔案？ 

本年度計畫 2-1、2-2、2-3均是開放學校至課程填

報系統進行線上申請。 

系統是 3/21 開放填報，地方政府需

3/25前上傳計畫二審查機制，請問申

請學校是等地方政府上傳機制審查

通過後，才可以開始填寫系統嗎？還

是全部都同時開放填寫呢？有可能

在 3/21之前就提早開放嗎？ 

一、考量各地方政府通知學校時間不同，為利學校

可以先行作業，系統於 3/21 全面開放，同時

地方政府所屬學校也可以先繕寫計畫，並不影

響撰寫計畫時間。 

二、 另為利地方政府訂定審查機制，系統將於

3/17提早開放，以利地方政府可先行填報審

查機制內容，以利各縣市提早作業。 

補助計畫透過線上進行填報，由於 2-

2路線與 2-3自主學習課程去年都是

送出由國教署審查，縣府端未保留到

學校的完整計畫書，這部分是否能協

助調整，讓縣府也能將學校的計畫書

做留存。 

一、每學年學校修正計畫後，尚須由縣府端透過系

統送到國教署，因此地方政府皆可留存學校修

正後的計畫書。 

二、 另為便利行政作業，業於地方政府申請介面，

新增可統一下載前一學年度學校計畫書檔案

功能。 
 


